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已繳納罰鍰證明書

茲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私立就業服務機）已繳納
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罰鍰。

證明機關(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)：

  

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備註：依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 2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，私立就

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 30日內，應檢附當地主管機關所開具已

繳納罰鍰之證明文件等相關文件，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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